
永宁县公安局闽宁派出所办公楼内部和原隆村警务站部分文化墙改造项目报名登记表
项目编号：NXHY-2025-015                  报名时间：  年   月   日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
	

	营

业

执

照
	注册号：
	投

标

报

名

人
	姓名：

	
	营业地址：
	
	手机：

	
	注册资本：
	
	办公电话及传真：

	
	营业期限： 
	
	E-mail：

	
	
	
	身份证号码：

	开标现场对以下资料进行审核
	是否具备
	备       注

	1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如投标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
	
	

	2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直接投标可不提供，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
	“信用中国”和“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信用查询记录（采购单位及招标代理机构在开标时查询）； 
	
	

	4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函； 
	
	

	5
	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
	
	

	6
	具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记录和税收的承诺函； 
	
	

	7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 
	
	

	8
	本项目为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投标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申明函》（工程类：供应商所提供的全部服务均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投标承诺
	我公司自愿参加此次投标活动，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决无弄虚作假行为，否则，我公司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造成的一切损失。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后附：营业执照

